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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以来, 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

部署，加快推进百件重点民生事项，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。

截至 11 月底，51%的项目已完工，92%的项目（包括完工项

目）按期推进，具体进展情况如下（详见附表）：      

51项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。强化就业创业技能培训、

解决大班额问题校舍建设项目、推进“全面改薄”工程、中小

学取暖工程、幼儿园建设、新增2所二级以上社会办医疗机构、

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、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手术、精神

病康复救助、残疾人辅助器具发放、北京东路改造、建成启

用北城公交换乘中心、新增公交线路、发展网络预约出租车、

新建改建农村公路、黄白河路引水泵站建设项目、城市照明

检查井整修、路灯供电箱变更换、改造北城新区6栋楼宇亮化

项目、完成广场周边11栋楼宇天际线改造提升工作、棚户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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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推进项目、棚户区改造新开工项目、老旧小区改造项目、

青龙河净水厂、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、临沂市环城防护

林带建设、实施退耕还林还果工程、沂河袁家口子水源工程、

农村汪塘整治、费县石沟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、河东区石拉

渊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、“千塘整治规划”重点塘坝除险加

固工程、农田灌溉体系重点项目、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、提

高社会救助标准、光伏扶贫、旅游扶贫、教育保障、金融扶

贫、费县贫困村易地搬迁、沂水贫困村易地搬迁、沂南贫困

村易地搬迁、推进图书馆达标定级、综合文化站提升改造、

推进艺术精品创作、完善提升市美术馆服务功能、贫困村综

合文化活动室建设、增设地面数字电视转播站、送电影下乡、

综治“雪亮工程”建设项目、10000套独立式感烟探测器和1000

套救生缓降器。 

41项基本完成年度任务。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、临沂市

中医医院综合病房楼建设、扩建儿童医院、滨河下穿通道、

城区公共自行车二期工程、中心城区至沂南县快速通道、建

成隆达（解放路）公交换乘中心、完善交通安全设施、北城

二期主污水管网、北城重点路段雨污水管网整治、祊河河道

整治工程、大学城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深度净化及资源

利用综合工程、涑河河道整治工程、陷泥河净水厂、陷泥河

河道整治工程、柳青河河道整治工程、柳青河西支黑臭水体

整治工程、花园明渠黑臭水体整治工程、村内道路硬化户户

通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、临沭县穆疃河治理工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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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县涑河治理工程、费县桥庄水库工程、水土保持综合工程、

国家级重要产品追溯项目、城区农贸市场建设、建设公益性

公墓、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项目、扎实推进脱贫

攻坚、电商扶贫、贫困人口医疗商业补充保险、送演出下乡、

千村帮扶体育健身工程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、体育中心建设

工程、莒南县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项目、蒙阴县国家

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项目、兰山区平安路移动消防站、

白沙埠消防站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。 

5 项工程进展滞后，需加大工作力度。受规划、招标等前

期准备工作时间较长、拆迁滞后等因素影响，尚有部分事项

进展较为滞后，包括沭河路改造、柳青河东西路沥青面层工

程、双岭路水系黑臭水体整治工程、祊河支流黑臭水体整治

工程、临港区龙王河治理工程。 

3 项存在较大困难，需延期完成。青龙河河道整治工程调

整为春节前完成整体工程，现完成目标任务量的 55%；市社

会福利院项目调整为年底完成拆迁，2018 年年底完成主体工

程建设，目前仍有 2 户农户尚未拆迁；市殡仪馆火化车间新

建项目调整为元旦前完成招标，春节前开工，目前完成目标

任务的 31%。 

年末将近，大部分重点民生事项建设进入收尾阶段，对

于已完成的项目，各有关部门要抓好项目的验收、管理、使

用以及维护，真正发挥其为民、便民、利民的功能；对于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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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完工项目，特别是进展仍然滞后于节点要求的项目，各有

关部门要倒排工期、加大力度，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，务

必确保今年各项重点民生事项圆满收官。同时，各部门要始

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，本着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的原

则，针对民生保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，选好选准明年

的项目，着手开展论证规划、手续办理等前期准备工作，争

取项目早启动、早完成、早投入，更准更全面的补齐民生短

板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迫切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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